
書記主任辦事處
處理事宜

	一般事宜 及 文件遞交

 (上訴法庭及原訟法庭)


	性質
	房號
	辦公時間
	負責職員

	上訴法庭
(1) 提出上訴許可的申請 (民事及刑事) (包括就土地審裁處的決定提出         上訴許可申請)

(2) 提出上訴的申請 (民事及刑事) (包括就土地審裁處的決定提出的上訴)

(3) 等候上訴至上訴法庭期間的保釋申請     (文件在獲得排期之後遞交)
(4) 等候審訊期間的保釋申請 (原訟法庭 / 

區域法院 /  裁判法院上訴案件)

   (文件在獲得排期之後遞交)

	地下G28
	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9時至下午1時

及下午2時至5時
星期六
上午9時至正午12時


	2號櫃檯職員

	原訟法庭

(1) 就各審裁處的決定提出上訴許可申請

(2) 就各審裁處的決定提出上訴


 (案件辦理)


	地下G31
	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9時至下午1時

及下午2時至5時
星期六
上午9時至正午12時


	1號櫃檯職員

	原訟法庭– 民事事宜
(一般事宜)
	地下

G31
	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9時至下午1時

及下午2時至5時
星期六
上午9時至正午12時

	司法書記(民事)
電話 : 2825 4672

(負責職員 : 黃金鳳女士)

	原訟法庭– 刑事事宜
(一般事宜)
	地下

G31
	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9時至下午1時

及下午2時至5時
星期六
上午9時至正午12時

	司法書記(刑事)

電話 : 2825 4670
(負責職員 : 梁翠雲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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